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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 11 月 10 日會議            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推廣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進展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匯報提高新高中學制 (“ 334”學制 )新的香港中學文
憑資歷認可的進展，內容涵蓋以下範疇：  

 為新高中課程釐定基準  

 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在本地的認可  

 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在國際的認可  

 推廣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溝通策略  

背景  

2 .  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 年在中四實施。新學制會提供：  

( a )  寬廣而均衡的課程 ( 4 個核心科目：英國語文、中國語文、
數學和通識教育科＋ 2 至 3 個選修科目 (包括應用學習課程
和其他語文 )＋其他學習經歷 )，以切合學生多元化的需要；  

( b )  多元化的進修和就業出路；以及  

( c )  與其他國家 (例如中國內地和美國 )的學制更暢順的銜接。  

3 .  現時的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度會考將由新的香港中

學文憑考試取代，學生會在完成中六課程後參加新的考試。首屆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於 2012 年舉行，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
成績。這個模式與現時採用的常模參照模式匯報成績不同。常模

參照模式顯示在同一次考試中考生之間的相對成績水平，但水平

參 照 模 式 則 根 據 預 設 的 水 平 匯 報 考 生 在 某 一 科 目 所 取 得 的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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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，而且不會預先設定被評為某個等級的考生百分比。水平參照

模式所提供的資料反映學生的實際表現，有助監察不同時期學生

的表現 /能力水平。  

4 .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分為五個等級，即第 1 至第 5 級。考
獲第 5 級的考生中，表現最優異的，其成績將以 5**標示，次優
者的成績則以 5*標示，以協助僱主和院校在遴選時作出甄別，
並表揚成績優異的學生。成績低於第 1 級，會標示為「未能評
級」。水平參照的等級與常模參照的分級 (分為 A 至 F 級六級；
成績低於 F 級，標示為「不予評級」 )並沒 有 直 接 等 值 關 係。在

以往的成績匯報制度下， E 級是及格等級，但新的成績匯報制度
並沒有正式的及格等級。  

進展  

為新高中課程釐定基準  

5 .  教育局在 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1 月，就新高中科目的課程
及評估架構進行第二階段諮詢期間，把 24 個新高中科目的課程
及評估架構的第二次諮詢稿送交多個國際機構 1，以供評定是否

符合國際基準。這些機構對有關課程及評估架構都給予正面回

應，而建議都已納入經修訂的課程及評估架構內。這個過程有助

我們為新高中課程釐定基準作好準備，並為新的香港中學文憑資

歷爭取國際認可作好鋪墊。  

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在本地的認可  

6 .  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在 2005 年 5 月 18 日獲得大學校長會認
可，同時發表聲明，支持將新高中課程四個核心科目列為大學的

必要入學條件，並表示對中英文科的要求約須達到第 3 級，而數
學及通識教育科則約須達到第 2 級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這些機構包括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、荷蘭課程發展機構／國家課程發展機

構、英國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、國際預科文憑組織、新西蘭懷卡托大學教育學院

教育研究所和澳洲教育研究議會。  



 3

7 .  此外，各大學在 2006 年 7 月 5 日公布個別學院／學系的特
定入學條件，以供有關方面預先參考。除新高中課程的四個核心

科目外，大多數大學的入學條件須包括一個選修科目，有些更包

括從一組科目中選擇的第二個選修科目。  

8 .  大學校長會強調，大學列明個別學院／學系的入學要求，應

盡量對學生選擇科目及學校規劃高中課程，產生正面的效應。  

9 .  大學校長會在 2008 年 10 月 21 日發表另一份聲明，明確表
示會將新學制下的「高中學生學習概覽」作為大學收生時一份具

良好參考價值的文件。這份聲明再次確認大學支持為學生提供其

他學習經歷。  

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在國際的認可  

10 .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(下 稱 “ 考 評 局 ” )與 國 際 機 構 緊 密 合
作，爭取他們認可香港中學文憑資歷。考評局與英國劍橋大學國

際考試組、英國國家學術及專業資歷認可資訊機構、英國大學及

院校招生事務處和澳洲國際教育處等機構保持接觸，並採取措

施，進行研究，以評定香港公開考試成績的認可。考評局計劃在

短期內進一步聯絡其他地區的國際組織。  

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  

11 .  考評局與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緊密合作，評定試卷是否達到
國際水平。香港中學文憑樣本試卷 2 的首輪評審工作已於 2008
年年中完成。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給予正面評價。評審專家認為

試卷在認知方面的要求，與英國高級程度考試的試卷相若。第二

和第三輪試卷審訂工作，預期分別在 2008 年年底和 2009 年年中
完成。  

英國國家學術及專業資歷認可資訊機構  

12 .  英國國家學術及專業資歷認可資訊機構是英國國家機構，負
責就在英國境外獲取的資歷提供資訊和專家意見。該機構為教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包括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和綜合科學的樣本試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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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、僱主和政府部門提供一站式的資歷資訊服務，它也是歐洲

資訊中心網絡的代表機構。該機構就香港中學文憑的資歷與國際

比較的基準研究，旨在比較該考試和其他國際考試制度 (例如澳
洲和英國 )。研究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比較學習內容，第二部
分比較等級水平和評級標準。研究結果會着重香港中學文憑在一

般升學和就業兩方面的資歷認可。英國國家學術及專業資歷認可

資訊機構也承諾將有關資訊透過其通訊發放予不同的持份者。  

13 .  研究的第一部分已經完成，香港中學文憑備受好評：  

 甲部分的研究已完成，顯示香港中學文憑的制訂是周密和嚴

謹 的。每 一 個 選 定 的 科 目 都 經 細 心 設 計，並 備 有 詳 細 說 明 ，

以便香港學校能推行香港中學文憑課程。此外，香港中學文

憑課程中各科的改變是一致的。課程和評估指引突出總領每

個科目的主要改變，以顯示各科目在目的、目標和評核方式

是貫徹一致的。  

 就國際比較而言，香港中學文憑與其他考試制度相比，毫不

遜色；與澳洲和英國提供的課程比照，其特點尤為顯著。香

港的改變緊隨這兩個國家高中教育制度某些方面的發展。此

外，香港中學文憑除着重學術發展外，還重視個人和就業方

面的發展。由此可見，這是較實際和寬廣的教育課程。  

14 .  研究的第二部分預期在 2008 年 12 月展開，結果可望於 2009
年最後一季公布。  

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  

15 .  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是官方機構，負責處理英國高等
教育課程的入學申請，類似香港的大學聯合招生辦法。該處根據

計分制度處理申請。考評局計劃聯同該事務處進行研究。研究所

依據的材料包括課程及評估指引、樣本評核材料和考生答題樣

本。該事務處亦會就選定的科目成立專家小組，研究香港中學文

憑考試不同等級的成績水平。研究目的是建立香港中學文憑的成

績與該事務處的分數轉換制度。首輪結果預期可在 2009 年最後
一季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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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澳洲國際教育處合作進行基準研究  

16 .  考評局與澳洲國際教育處緊密合作。澳洲國際教育處隸屬澳
洲教育、就業及勞資關係部，致力推動澳洲教育、科學和培訓的

國際化進程。該處在 2007 年出版的澳洲《國家教育概覽》已評
定香港中學文憑等同澳洲的高中證書。個別科目的等級描述和示

例材料於 2009 年定稿後，考評局會聯同該處與澳洲各大學聯
絡，為持有香港中學文憑的學生釐定入學條件。  

各國大專院校  

17 .  考評局與英國國家學術及專業資歷認可資訊機構和大學及
院校招生事務處共同進行的基準研究完成後，會盡快聯絡各國的

大專院校，以便這些院校對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學生制訂入

學政策。  

推廣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溝通策略  

18 .  教育局會循以下途徑與有關各方保持密切溝通，確保公眾更
加了解和支持新的香港中學文憑資歷：  

全面的溝通計劃  

19 .  教育局已制訂一套全面的溝通計劃，由現時至 2012 年期間
推行，確保透過合適的途徑進行溝通，在相互協調下，務求能回

應各持份者的需要和關注。該計劃會因應不斷轉變的需要而作出

更新及修訂。  

香港中學文憑通訊  

20 .  考評局與海外大學保持緊密聯繫，並會每半年一次以電子通
訊形式公布有關制訂香港中學文憑的工作進展。首兩期通訊的計

劃如下：  

期數  日期  主題  

1  2008 年 1 1 月  創刊號—─介紹香港中學文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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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2009 年 5 月  基準研究的初步結果  

 

21 .  考評局亦會由 2009 年年底開始，每年會藉政府宣傳短片和
聲帶，公布有關制訂香港中學文憑的工作進展。  
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教資會 )資助院校和專上院校  

22 .  教育局透過 “ 3 3 4 ”學制銜接事宜聯絡小組，加強與教資會資
助院校的溝通、討論在新高中學制下各院校入學條件有關的事

宜，以及高中與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銜接問題。小組在 2 0 0 4
年成立，成員包括教育局、考評局、教資會秘書處和八所教資會

資助院校的代表。  

23 .  教育局在考評局協助下，定期在各院校舉辦有關新高中學制
發展的講座／簡介會，加深院校對新學制和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

認識。  

24 .  教 育 局 設 立 的 “ 3 3 4 ”網 上 簡 報 ( h t t p : / /www.edb .gov .hk /334 )  
也有助向學校、家長和市民發布有關大學入學條件的資料。“ 3 3 4 ”
網上簡報也設有與考評局和本地大學網站的超連結，以便學校取

得有關在新學制下香港中學文憑的資歷認可和各大學入學要求

的資料。  

25 .  教育局也會把新高中課程的最新發展通知各專上院校，並與
院校保持緊密溝通，商議在新高中學制下與各院校的入學條件有

關的事宜。   

學校領導人和教師  

26 .  教育局會把 “ 3 3 4 ”學制的最新發展通知學校領導人和教師，
並透過校長聯絡會議、校長論壇、學校領導人工作坊、中層管理

人員工作坊、簡介會及研討會等，蒐集他們關注的事項和意見，

務求新高中學制能順利推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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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與公眾  

27 .  教育局現時經不同的途徑，例如每月在報章發表有關 “334”
學制的文章、 “ 3 3 4 ”網上簡報、家長小冊子 (每六個月一期 )、常見
問題小冊子、數碼光碟、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、巡迴展覽和互動

的分區家長座談會等，向公眾傳達有關 “ 3 3 4 ”學制的信息。截至
2008 年 10 月，教育局共安排了 28 次家長座談會，合共約有 18 ,000
名家長出席。  

僱主  

28 .  教育局會聯同考評局，向不同行業的僱主介紹和闡釋新的香
港中學文憑的各個等級水平，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等級水平於不同

職位。公務員事務局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，已初步擬訂在政府職

位應用這些等級水平的工作計劃。有關入職條件預期在 2010 年
首次公布。  

徵詢意見  

29 .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所匯報有關推廣香港中學文憑資歷的進
展。  

 

教育局  

2008 年 1 1 月  


